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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PO 反馈意见落实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天健函〔2023〕3-86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已对关于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2〕011118

号，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所提及的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朗坤环境公司）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了《关于深圳市朗坤环境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IPO 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天健函〔2023〕3-8

号）。因朗坤环境公司补充了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我们为此作了追加核查，现汇

报如下。 

 

关于个人供应商 

（1）报告期内，发行人有机固废处理业务产生的资源化产品销售收入为

10,304.66 万元、13,534.48 万元和 55,729.46 万元。（2）报告期内，发行人

向自然人采购废弃油脂金额分别为 3,415.85 万元、3,253.36 万元、28,960.92

万元，占废弃油脂采购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69.10%、72.48%、82.84%，向前五名

个人供应商采购废弃油脂金额占比分别为 45.18%、37.22%、38.47%。2021 年，

向李芳、杨利伟、韩婧、杨湘红采购废弃油脂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请发行人：（1）按采购金额区间和个人供应商数量，说明向个人供应商采

购废弃油脂的分层情况。（2）结合李芳、杨利伟、韩婧、杨湘红等主要个人供

应商从事相关业务的规模、时间等，说明个人供应商未成立公司开展相关业务

的原因及合理性。（3）说明李芳、杨利伟、韩婧、杨湘红等主要个人供应商是

否仅为发行人服务，是否存在发行人前员工等情况，其主要经营区域与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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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运营项目所在区域是否相符。若不符，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4）结合发

行人向李芳、杨利伟、韩婧、杨湘红等主要个人供应商采购油脂价格的差异情

况、废弃油脂品质差异、废弃油脂市场价格变动、运输费等，进一步说明废弃

油脂采购价格是否公允。（5）说明报告期内废弃油脂采购量和生物柴油产出量

的匹配关系，若匹配关系存在明显波动，请说明波动的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意见落实函问题 2) 

一、按采购金额区间和个人供应商数量，说明向个人供应商采购废弃油脂

的分层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采购金额区间和个人供应商数量的各期采购金额分层情况如

下： 

单位：个、万元 

项  目 年度 
供应商数

量  

供应商 

数量的各期

间占比 

采购金额 
采购金额的

各期间占比 

平均采购金

额 

采购金额 1,000 万

元以上 

2022 年度 6 3.73% 20,170.64 43.08% 3,361.77 

2021 年度 4 4.35% 10,230.90 35.33% 2,557.73  

2020 年度      

采购金额 500 万元

以上-1,000万元（含

1,000 万元） 

2022 年度 14 8.70% 9,702.79  20.72% 693.06  

2021 年度 12 13.04% 8,467.49 29.24% 705.62  

2020 年度      

采购金额 100 万元

以上-500 万元（含

500 万元） 

2022 年度 62 38.51% 13,768.42  29.41% 222.07  

2021 年度 36 39.13% 8,591.35 29.67% 238.65  

2020 年度 12 36.36% 2,256.40 69.36% 188.03  

采购金额 100 万元

以下（含 100 万元） 

2022 年度 79 49.07% 3,181.45  6.79% 40.27  

2021 年度 40 43.48% 1,671.19 5.77% 41.78  

2020 年度 21 63.64% 996.96 30.64% 47.47  

合  计 

2022 年度 161.0  100.00% 46,823.30  100.00% 290.83  

2021 年度 92 100.00% 28,960.93 100.00% 314.79  

2020 年度 33 100.00% 3,253.36 100.00% 98.59  

报告期内，公司采购金额 500 万元以上的个人供应商数量在 2021 年开始增

加，主要系公司的广州项目生物柴油车间于 2021年 5月试运营，2021年 6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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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固，使得生物柴油产能大幅增加，加大了废弃油脂的对外采购量。2021 年、

2022 年，采购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废弃油脂个人供应商采购占比合计分别为

64.57%、63.80%。 

上述分层情况显示，采购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个人供应商分布较为集中，

采购金额小于 500万元的个人供应商分布则较为分散。 

 

二、结合李芳、杨利伟、韩婧、杨湘红等主要个人供应商从事相关业务的

规模、时间等，说明个人供应商未成立公司开展相关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李芳、杨利伟、韩婧、杨湘红等主要个人供应商从事相关业务的规模、

时间 

报告期公司前五名废弃油脂个人供应商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采购金额 
排

名 

占个人供应

商采购额比

例 

采购金额 
排

名 

占个人供应

商采购额比

例 

采购金额 
排

名 

占个人供应

商采购额比

例 

李芳 8,294.51 1 17.71  6,979.17 1 24.10    

杨利伟 933.10   1,111.27 2 3.84 232.06 4 7.13 

韩婧 651.88   1,072.37 3 3.70    

杨湘红    1,068.08 4 3.69 133.82   

韩志栩 706.35   910.90 5 3.15    

谢美华 534.57   897.31   288.36 1 8.86 

唐统进 593.03   645.43   249.77 2 7.68 

帅爱军 452.56   512.70   234.78 3 7.22 

范存国    105.28   206.00 5 6.33 

李显明 5,210.87 2 11.13  47.91      

李菊媚 2,443.42 3 5.22  720.37      

范星 2,112.25 4 4.51        

江月新 1,097.20 5 2.34        

前五大个

人供应商

合计 

19,158.25  40.92  11,141.79  38.47 1,210.97  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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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目前废弃油脂的收集行业形成了以个人经营者为主的行业惯例，且从

业者大多为进城务工人员，文化程度不一，该部分人员较容易形成以家庭、亲戚、

朋友、老乡等人员为基础的协作群体，形成夫妻协作、父子协作、亲属协作、朋

友协作等情形，协作群体也会推举出一位文化程度较高、沟通能力较强的成员对

外进行商务拓展，并由其代表签署合同或由各协作成员分别签署合同。上述个人

供应商系与朗坤环境公司签订业务合同并发生交易的自然人 

注 2：招股书披露口径为合并口径，其中李芳包含其本人、父亲李显明及员

工王中花、肖时贵、陈阶、吕致慧等、实际控制的永州市耀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少量能从产废单位取得进项发票时的交易主体）的采购金额。其中范星包含其

本人、实际控制的零陵区耀明油脂经营部等个体户、永州市耀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少量能从产废单位取得进项发票时的交易主体）、员工王明福等的采购金额。

李芳的丈夫范斌系范星的胞兄，李芳夫妇与范星夫妇都继承父业经营废弃油脂，

但两对夫妇相互独立经营发展 

上述报告期公司前五大废弃油脂个人供应商的经营规模、经营时间情况如下： 

供应商 废弃油脂的收运范围 经营时间 

成为公司前五大个人供

应商当年采购金额是否

超过 500 万元 

李芳 
湖南省永州市、郴州市；广西省

南宁市；海南省海口市 
2003 年至今 是 

杨利伟 
主要在广东省的广州市、佛山市、

肇庆市、江门市 
1998 年至今 是 

韩婧 
上海市、浙江省杭州市、广东省

惠州市 
2000 年至今 是 

杨湘红 广东省佛山市 2006 年至今 是 

韩志栩 广东省中山市 2011 年至今 是 

李显明 
湖南省永州市、郴州市；广西省

南宁市；海南省海口市 
2003 年至今 是 

李菊媚 广东省广州市、惠州市 2010 年至今 是 

江月新 广东省广州市、茂名市、惠州市 2016 年至今 是 

谢美华 广东省江门市 2008 年至今 否 

唐统进 云南省昆明市 2010 年至今 否 

帅爱军 广东省广州市 1992 年至今 否 

范存国 广东省惠州市 2001 年至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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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废弃油脂的收运范围 经营时间 

成为公司前五大个人供

应商当年采购金额是否

超过 500 万元 

范星 湖南省永州市、广东省佛山市 2003 年至今 是 

注：李显明为李芳父亲，经营规模和经营时间信息与李芳相同 

(二) 公司废弃油脂个人供应商以个体形式经营具有合理性 

废弃油脂主要为地沟油等，其收集主要从餐饮或食品加工等企业的下水道或

隔油池进行，具有工作环境恶劣、工作时间特殊、劳动强度大、人力成本高、从

业人员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等行业特点，因此长期以来形成了以个人经营者为主的

行业惯例，公司上述个人供应商以个体形式经营符合行业特点。 

同行业经营生物柴油的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公司名称 内容 

卓越新能（688196）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关于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披露： 

“在公司建立的采购体系中，国内渠道以个人供应商占了较大比例，

且报告期内该群体及采购量保持相对稳定，这是由我国废油脂收集行

业的现实情况决定的。 

废油脂的收集主要从餐饮或食品加工等企业的下水道或隔油池进行，

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人力成本高等，且需在餐饮企业等下班

后即通常在下半夜才能开始，工作时间特殊。加之我国现阶段对废油

脂的收运管理体系尚未规范和健全，因此形成了目前以个人经营者为

主的行业惯例。而且区域内餐馆分布零散，造成了经营者众多、市场

集中度较低的局面，该情形在城镇规模愈大时愈加明显。 

废油脂收集行业的上述特性和现实情况使得公司废油脂供应商中个

体经营者占比较高„„。” 

嘉澳环保（603822）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 

“公司向从事废油脂收集业务的个人（个体户）、企业及中间商采购” 

《关于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A 股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的回复》披露： 

“公司废弃油脂供应商多为个体经营户„„” 

北清环能（000803）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 

“近年来，中国餐饮业市场规模持续壮大。由于过去垃圾分类政策和

餐厨垃圾收运政策不是很完善，废油脂除被正规餐厨企业收运的少部

分外，大量流入了下水道中形成了地沟油，由个人回收。” 

江西天沅环保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江西天沅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

明书（申报稿）》披露：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国家及各省市对回收利用皂脚、油脚

加工酸化油的收集、处理、运输尚未制订相应法律法规、条例或管理

政策，因此供应商收集、处理、运输酸化油不需要取得相应的资格或

许可。 

由于我国现阶段对酸化油的收运管理体系尚未规范和健全，一直以来

以个人经营为主，行业内经营者众多、市场集中度较低„„。” 

“在国内，废弃油脂行业的经营现状决定了向个人供应商采购废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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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内容 

脂是较为普遍的现实情况。” 

其中，卓越新能（688196）的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废弃油脂的各类供应商采

购金额分布，其中“个体供应商”2016年至 2019年第一季度的采购金额占比分

别为 90.47%、89.74%、87.09%、87.46%。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一季度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个体供应商 15,573.69 87.46% 67,880.16 87.09% 68,338.60 89.74% 32,412.43 90.47% 

企业 56.52 0.32% 1,161.99 1.49% 664.35 0.87% 346.90 0.97% 

中间商 398.95 2.24% 3,670.05 4.71% 5,391.60 7.08% 2,309.65 6.45% 

境外供应商 1,777.37 9.98% 5,229.34 6.71% 1,756.85 2.31% 756.85 2.11% 

合 计 17,806.52 100.00% 77,941.55 100.00% 76,151.40 100.00% 35,825.82 100.00% 

注：招股书披露的“中间商”前 5大也是个人供应商，前 5大中间商采购金

额占全部中间商的比例平均为 93.79%。 

此外，卓越新能（688196）招股书还披露了废弃油脂报告期前五大个体供应

商及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吨、万元 

年度 排名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量 采购金额 
占个体供应商采

购额比例 

2019 年 Q1 

1 叶万兴 3,846.32 1,367.40 8.78% 

2 谢正义 2,605.70 827.19 5.31% 

3 孙建军 2,018.85 707.41 4.54% 

4 李端春 2,167.19 700.59 4.50% 

5 谈斌富 1,552.08 547.89 3.52% 

 小计 12,190.14 4,150.48 26.65% 

2018 年 
1 叶万兴 16,499.39 5,791.90 8.53% 

2 梅元会 6,030.92 2,142.13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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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排名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量 采购金额 
占个体供应商采

购额比例 

3 石志刚 5,844.20 2,124.29 3.13% 

4 钟荣勇 5,093.49 1,819.05 2.68% 

5 叶文化 4,799.79 1,695.42 2.50% 

 小 计 38,267.79 13,572.79 20.00% 

2017 年 

1 叶万兴 17,490.78 6,779.43 9.92% 

2 杨通志 9,111.34 3,610.66 5.28% 

3 潘东森 7,226.39 2,913.19 4.26% 

4 李全海 7,323.35 2,782.56 4.07% 

5 梅元会 6,117.16 2,374.89 3.48% 

 小 计 47,269.02 18,460.73 27.01% 

2016 年 

1 叶万兴 7,891.22 2,305.11 7.11% 

2 李端春 6,733.27 2,102.74 6.49% 

3 叶文化 6,238.65 1,962.00 6.05% 

4 梁荣建 4,395.66 1,424.56 4.40% 

5 夏贵华 3,348.10 1,119.09 3.45% 

 小 计 28,606.90 8,913.50 27.51% 

卓越新能（688196）2021 年年度报告、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等均披露了“废

弃油脂的收集以个人经营者为主”，其中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前五名供应商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2021 年度采购额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

例（%） 

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1 供应商一 12,984.29 4.33 否 

2 供应商二 9,399.06 3.13 否 

3 供应商三 6,992.94 2.33 否 

4 供应商四 5,888.95 1.96 否 

5 供应商五 5,740.59 1.91 否 

合 计  41,005.83 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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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卓越新能 2022年度业绩快报， 2022年度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40.90%

（未披露营业总成本的增长比例），根据卓越新能 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2022

年 1-9月营业成本同比增长 77.43%，因此，在 2021年基础上，前五名供应商若

按照上述 2022年增长比例推算，2022年度前五名供应商的采购情况推算模拟如

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2021 年度采购额 

2022 年度采购额

（若按 2022年度

业绩快报中营业总

收入的增长比例

40.90%） 

2022 年度采购额（若

按2022年第三季度报

告中营业成本的增长

比例 77.43%） 

1 供应商一 12,984.29 18,294.86 23,038.03 

2 供应商二 9,399.06 13,243.28 16,676.75 

3 供应商三 6,992.94 9,853.05 12,407.57 

4 供应商四 5,888.95 8,297.53 10,448.76 

5 供应商五 5,740.59 8,088.49 10,185.53 

合 计  41,005.83 57,777.21 72,756.64 

在有采购废旧物资的上市公司中，亦存在类似的情况： 

公司名称 内容 

华新环保

（301265）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关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意见》披露： 

“„„发行人电子废弃物拆解业务的个人供应商从事废旧家电回收业务

的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由于个人供应商主要面向个人回收电子废弃物，

无法取得进项税发票，个人供应商所在区域无相应的回收企业税收返还

优惠政策，成立公司会增加个人供应商的税收成本，同时，从事废旧家

电回收业务不需要相关资质，个人供应商已经在废旧家电回收行业以个

人的身份从业多年，因此，个人供应商不愿意成立公司。„„” 

此外，基于上述的行业特性，废弃油脂个人供应商从分布零散餐饮或食品加

工等企业的下水道或隔油池捞油，劳动强度大、人力成本高，此部分无相应的进

项税发票，成立公司会增加个人供应商的税收成本。废弃油脂个人供应商难以满

足资源化产品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的要求，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

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40号），

纳税人从事《目录》4.3 利用综合资源：“废弃动物油和植物油”生产出“生物

柴油、工业级混合油”的产品，且技术标准和相关条件满足：1）产品原料 70%

以上来自所列资源；2）工业级混合油的销售对象须为化工企业，可享受增值税

即征即退 70%的比例，而个人供应商提供的废弃油脂不属于经过深度复杂生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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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处理形成生物柴油或工业级混合油，无法享受税收优惠。个人供应商销售废弃

油脂时，目前主要系去税务机关代开发票的方式，经税务机关核定，按小规模纳

税人缴纳增值税，征收率为3%或1%或0及核定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通常约1%）。 

根据《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不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的

纳税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以外的其他个人，故个人供应商无法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

认定。 

代开发票过程中，个人供应商通常凭身份证复印件、交易合同、填写《代开

增值税发票缴纳税款申报单》等资料，经由税务机关审核后缴纳增值税及个人所

得税等，完税后取得对应增值税普通发票。 

根据国家税收法规文件， 2020年 3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2022年 4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免征增值税，具体法规如下：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13号）：“自 2020年 3月 1日至 5月 31日，„

除湖北省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

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7 号：“为帮助企业纾困发展，现将有关

税费政策公告如下：一、《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

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3 号）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1年 12月 31 日。”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5 号）：“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将有关

增值税政策公告如下：自 2022 年 4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 日，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7号第一条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2 年 3月 31日。” 

个人供应商若选择成立公司进行经营，由于行业具有特殊性，其主要通过人

力劳动去下水道或隔油池捞油，该业务无法取得增值税进项发票，但销售环节需

按 13%税率征收增值税且没有税收优惠，税负成本太高。此外，由于行业特殊，

也难以取得健全的成本发票，无法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也会增加企业所得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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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因此，个人供应商不愿意通过公司进行经营，也是长期以来行业形成的惯例。

行业中存在极少数以公司名义经营的情形，通常为该公司不从事下水道或隔油池

捞油业务等，而是从大型特定油类生产企业直接采购废弃油脂，其能够取得相应

的进项发票，如朗坤环境的废弃油脂供应商佛山市耀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其于

2022 年 1 月开始销售给朗坤环境公司，2022 年与朗坤环境公司交易金额约 677

万元。此外，朗坤环境的废弃油脂供应商深圳市中兴恒熙环保有限公司，是深圳

市福田区的餐厨垃圾特许经营单位，主营业务为深圳市福田区餐厨垃圾收运，由

于福田区地处深圳市中心区，土地资源紧张，其项目自身没有废弃油脂处理设施，

其销售的废弃油脂杂质和水分较高，需朗坤环境公司进行处理和提炼，加工处理

后的废弃油脂直接销售给朗坤环境公司，双方协商朗坤环境公司按市场价格扣除

800 元/吨的加工处理费用后进行结算，报告期其与朗坤环境公司交易金额合计

约 5,064.67 万元（约占朗坤环境公司废弃油脂采购总额的 4.92%）。朗坤环境

公司子公司龙岗朗坤是深圳市龙岗区的餐厨垃圾特许经营单位，龙岗朗坤与深圳

市中兴恒熙环保有限公司都属于深圳市内的餐厨垃圾特许经营单位，朗坤环境公

司与深圳市中兴恒熙环保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对于朗坤环境公司而言，目前个人供应商销售废弃油脂主要通过代开普通发

票的形式，由于个人无法代开专用发票，朗坤环境公司无法进行增值税抵扣，相

关增值税成本计入了采购成本。若个人供应商成立公司与朗坤环境进行交易，朗

坤环境公司由于可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 13%），可以进行增值税进项抵

扣，增值税不计入成本，朗坤环境公司的采购成本会更低。因此，朗坤环境公司

更希望个人供应商能够成立公司，以公司形式与朗坤环境公司进行交易，但由于

行业仍处于卖方市场以及行业惯例，目前市场中仍主要以个人供应商形式为主。 

朗坤环境公司采购废弃油脂进行生物柴油生产的项目公司深圳市朗坤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龙岗朗坤）和广州市朗坤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州朗坤），在日常经营中已就个人供应商发票及税务事宜，分别向当地主

管税务局进行了咨询及沟通汇报，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龙岗区税务局分别于2020

年 8 月 6 日、2021 年 1 月 11 日、2022 年 1 月 6 日、2022 年 7 月 4 日、2023 年

2月 13日，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黄埔区税务局分别于 2020年 8月 7日、2021年

1月 8日、2022年 1月 3日、2022年 7月 5日、2023年 2月 15日，出具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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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合规证明，确认深圳龙岗朗坤、广州朗坤无重大税务违法行为。朗坤环境公

司不存在个人供应商相关的税务合规问题。 

综上，基于行业特殊性及长期以来的行业惯例，行业内一直以个体经营为主，

公司主要个人供应商也以个人的身份从业多年，其不愿意成立公司。个人供应商

未成立公司开展相关业务，主要是由于行业特殊性及长期以来的市场惯例等原因，

具有合理性。 

 

三、说明李芳、杨利伟、韩婧、杨湘红等主要个人供应商是否仅为公司服

务，是否存在公司前员工等情况，其主要经营区域与公司现有运营项目所在区

域是否相符。若不符，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报告期各期前五大且采购金额超过 500 万元的个人油脂供应商，为公司

的主要个人供应商，其有关情况如下： 

供应商 
是否仅为朗坤环境公司

服务 

是否为朗坤环境公司

前员工 

废弃油脂收运范围与朗坤环

境公司现有运营项目所在区

域是否有重合（注） 

李芳 否 否 否 

杨利伟 否 否 是 

韩婧 否 否 是 

杨湘红 否 否 是 

韩志栩 否 否 是 

李显明 否 否 否 

李菊媚 否 否 是 

江月新 否 否 是 

范星 否 否 是 

注：公司生产生物柴油包括深圳龙岗朗坤和广州朗坤，均位于广东省内，如

个人供应商废弃油脂的收运范围包括广东省内，则列示为“是”，不包括广东省

内，则列示为“否” 

公司上述个人供应商经营时间均较长，其在长期经营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

销售资源，个人供应商根据市场行情，择机选取具有价格优势、回款优势的客户

进行销售，并不局限于与朗坤环境公司交易，朗坤环境仅为个人供应商优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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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对象之一，不存在仅为公司服务的情形。个人供应商中也不存在公司前员

工的情况。 

李芳、李显明的废弃油脂收运范围未包含广东省，但收运范围中湖南省永州

市（城区）、郴州市距离公司深圳龙岗项目和广州项目地理位置较近，运输距离

适中，单车运费费用占货值比例很低（如从湖南发货至广州，市场运费通常为

200-350元/吨，占货值比例为 2.28%-4.86%），不影响其向广东省销售，另外其

除向公司销售外，亦向华东地区的卓越新能（688196）、温州中科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华北地区的河北金谷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等生物柴油企业销售废弃油

脂，因此其与公司产生业务具有合理性。 

同行业经营生物柴油的上市公司亦存在类似情形，卓越新能（688196）主要

生产经营地址位于福建省龙岩市，其在招股书披露： 

“公司根据地域管理方式，将废油脂来源地划分为福建省内、两广地区、江

浙沪地区、云贵川渝地区、湘赣地区、其他区域以及进口。报告期内上述地域的

废油脂采购金额与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区域 
2019 年 Q1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福建 4,320.01 24.26% 20,756.51 26.63% 22,627.15 29.71% 13,573.03 37.89% 

两广 6,991.08 39.26% 27,876.29 35.77% 26,800.20 35.19% 11,969.29 33.41% 

云贵川渝 1,924.68 10.81% 9,531.67 12.23% 12,300.53 16.15% 2,312.86 6.46% 

江浙沪 1,662.20 9.33% 8,234.23 10.56% 8,131.23 10.68% 5,474.82 15.28% 

湘赣 851.74 4.78% 4,256.03 5.46% 1,791.79 2.35% 731.48 2.04% 

其他区域 279.44 1.57% 2,057.47 2.64% 2,743.65 3.60% 1,007.50 2.81% 

进口 1,777.37 9.98% 5,229.34 6.71% 1,756.85 2.31% 756.86 2.11% 

合计 17,806.52 100.00% 77,941.55 100.00% 76,151.40 100.00% 35,825.83 100.00% 

”上述披露可见，卓越新能虽然主要生产经营地址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但是

废油脂来源地存在与现有运营项目所在区域不同的情形，属于行业惯例。 

综上，李芳、杨利伟、韩婧、杨湘红等主要个人供应商不是仅为公司服务，

不存在公司前员工等情况，其主要经营区域与公司现有运营项目所在区域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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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行业情况。 

 

四、结合公司向李芳、杨利伟、韩婧、杨湘红等主要个人供应商采购油脂

价格的差异情况、废弃油脂品质差异、废弃油脂市场价格变动、运输费等，进

一步说明废弃油脂采购价格是否公允 

(一) 报告期公司向李芳、杨利伟、韩婧、杨湘红等主要个人供应商采购油

脂价格差异情况如下表所示： 

供应商 

2022 年 2021 年 

采购金额

（万元） 

采购数量

（吨） 

采购单价 

（元/吨） 

采购金额 

（万元） 

采购数量

（吨） 

采购单价 

（元/吨） 

李芳 8,294.51  9,777.00  8,483.70  6,979.17  9,464.42  7,374.12  

李菊媚 2,443.42  2,918.48  8,372.24  720.37  949.60  7,586.06  

李显明 5,210.87  6,513.93  7,999.57  47.91  66.53  7,201.22  

杨利伟 933.10  1,289.22  7,237.67  1,111.27  1,838.86  6,043.25  

韩志栩 706.35  841.77  8,391.24  910.90  1,219.16  7,471.54  

韩婧 651.88  758.12  8,598.57  1,072.37  1,479.02  7,250.52  

杨湘红    1,068.08  1,473.61  7,248.06  

党磊磊 824.43  937.92  8,789.96  262.98  363.54  7,233.78  

江月新 1,097.20  1,188.12  9,234.70     

范星 2,112.25  2,857.22  7,392.68     

（续上表） 

供应商 

2020 年 

采购金额（万元） 采购数量（吨） 
采购单价 

（元/吨） 

李芳    

李菊媚    

李显明    

杨利伟 232.06  614.27  3,777.87  

韩志栩    

韩婧    

杨湘红 133.82  298.20  4,48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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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2020 年 

采购金额（万元） 采购数量（吨） 
采购单价 

（元/吨） 

党磊磊    

江月新    

范星    

注 1：采购数量已剔除水杂含量以及不皂化物的影响 

注 2：选取报告期前五大且年度采购金额超过 500万元的个人油脂供应商进

行分析 

(二) 废弃油脂品质差异、废弃油脂市场价格变动、运输费等，进一步说明

废弃油脂采购价格是否公允 

1.废弃油脂品质差异 

废弃油脂品质差异主要为水杂含量、酸值、碘值、不皂化物的影响，杨利伟

在报告期的采购单价比同年度其他个人供应商价格低，主要系杨利伟从餐馆、食

品厂等产废单位收集废弃油脂后，没有废弃油脂加工处理能力，该部分废弃油脂

杂质和水分较高，需公司进行处理和提炼。加工处理后的废弃油脂直接销售给公

司，公司扣除 1000元/吨的加工处理费用后进行结算。通常情况下，废弃油脂的

碘值越高、酸值越低，产出生物柴油质量相对更优，故采购价会随着酸值、碘值

的不同而波动。 

2.报告期废弃油脂市场价格波动如下表所示： 

 

数据来源：生物柴油网，按照每月市场价计算季度平均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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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废弃油脂的市场价从 2020年 2季度至 2022年 2季度一直

维持上涨的趋势，尤其在 2021 年增长速度最快，故杨利伟以及杨湘红的采购价

格增长较快。2022年相较于 2021 年废弃油脂市场平均价增长 912.87元/吨，与

公司各个人供应商采购价格增长基本吻合。其中韩婧与党磊磊 2022 年的采购单

价相较于 2021 年上涨较多、江月新相较于其他供应商采购单价偏高，均系因公

司对其采购大部分在 2022 年第二季度，当时废弃油脂市场价处于近三年最高水

平；对范星、李显明 2022年第三、四季度采购较多，而 2022 年第四季度废弃油

脂市场价较低，故其 2022年全年平均采购单价较其他供应商偏低。 

3.个人废弃油脂供应商运费对采购单价的影响 

公司从主要个人供应商处采购废弃油脂运费由双方共同协商，同一个供应商

不同的订单运费也存在不同的结算方式，如供应商承担运费，在采购价格中会包

含该运输成本，公司根据运输距离的不同对运费进行定价，运输费用的价格区间

在 60-350元/吨（运费费用占货值比例约为 0.69%-4.90%），大部分个人供应商

自行负责运输，单位运输成本较低对采购价格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公司废弃油脂采购价格受市场价格波动及废弃油脂品质差异影响

较大，运输费对采购价格影响相对较小，公司向李芳、杨利伟、韩婧、杨湘红等

主要个人供应商采购油脂价格不存在重大异常，公司的废弃油脂采购价格公允。 

 

五、说明报告期内废弃油脂采购量和生物柴油产出量的匹配关系，若匹配

关系存在明显波动，请说明波动的合理性 

(一) 报告期内废弃油脂采购数量与公司动物固废及餐厨提油量、生产耗用

量匹配如下： 

单位：吨 

年度 

期初-库

存废弃油

脂 

废弃油脂采

购量 

动物固废

及餐厨提

油量 

废弃油脂生产

耗用量 

期末-库存

废弃油脂 

生物柴油产

量 

生产得油率

[注] 

a b c d e=a+b+c-d f g= f/d 

2022 年 6,643.10   88,080.47  18,321.01   106,529.58   6,515.00   96,832.90  90.90% 

2021 年 292.75 57,896.62 15,210.13 66,756.40 6,643.10  60,279.10  90.30% 

2020 年 201.13 14,403.36 5,796.19 20,107.93 292.75  18,122.60  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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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生物柴油得油率=当期生物柴油产量/废弃油脂生产耗用量 

广州项目生物柴油车间于 2021 年 5月试运营，2021年 6 月末转固，使得生

物柴油产能大幅增加，加大了废弃油脂的对外采购量。 

报告期内，公司用废弃油脂生产生物柴油的生产得油率均维持在 90%左右。

具体产出及销售增减变动情况如下。 

(二) 生物柴油库存商品的增加和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吨 

年度 期初-库存商品 本期增加[注 3] 本期销售[注 2] 期末-库存商品 

2022  2,086.00   96,832.90   96,687.50   2,231.40  

2021   1,682.88   60,279.10    59,875.98[注 1]  2,086.00  

2020     206.90   18,122.60    16,646.62   1,682.88[注 4]  

[注 1] 2021年度销售生物柴油 59,875.98吨，含试运营销售数量 2,279.81

吨 

[注 2] 本期销售不含生物柴油类别下甘油、植物沥青的销售数量 

[注 3] 本期增加=上表生物柴油产量 

[注 4] 因 2020年社会宏观情况，当年生物柴油销售情况有所延后，期末库

存较 2019年末有所增加，在当年产量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期末-库存商品”占

“本期增加”的比例略有所提高，但该库存量低于 1个月的销量，是合理的库存

范围，符合业务实际情况 

综上所示，报告期内公司弃油脂采购数量与公司生物柴油的生产及销售数量

匹配，匹配关系不存在明显波动。 

 

六、核查程序及意见 

(一) 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 了解与废弃油脂的个人供应商管理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

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 取得自然人采购明细表，抽查主要供应商相关采购合同、废弃油脂入库

化验单、入库单、结算单、发票等原始单据，核对采购明细表的准确性；访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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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财务总监和副总经理，了解公司报告期内向李芳、杨利伟、韩婧、杨湘红等主

要个人供应商采购油脂价格的差异情况，受废弃油脂品质差异、废弃油脂市场价

格变动、运输费的影响情况； 

3. 访谈公司主要废弃油脂个人供应商，了解其从事废弃油脂业务的规模、

时间等，了解个人供应商以个体形式开展业务的原因等；查阅同行业公司招股说

明书、年度报告等资料，了解废弃油脂行业特点，分析未成立公司开展相关业务

的原因及合理性，对比分析废弃油脂个人供应商的采购情况； 

4. 对公司主要废弃油脂的个人供应商进行访谈，了解其是否仅为公司服务，

是否为公司前员工，将个人供应商与公司在职员工名册以及近五年离职员工名单

进行匹配，确认个人供应商不存在为公司前员工的情况；了解跨区域销售的原因，

将个人供应商的主要经营区域与公司生产生物柴油的运营项目所在区域进行匹

配分析；核查其经营情况、与公司的交易情况、废弃油脂采购价格是否公允等； 

5. 查询生物柴油网废弃油脂市场价，与公司向个人供应商采购废弃油脂的

价格进行对比分析； 

6. 将公司废弃油脂采购数量与公司生物柴油的生产、销售数量进行匹配，

分析业务合理性； 

7. 实地走访公司主要废弃油脂个人供应商的废弃油脂收运处理场所，陪同

废弃油脂个人供应商收运油脂，观察废弃油脂收运过程和处理过程，核查其经营

情况、与公司的交易情况、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情形等，访

谈公司主要废弃油脂个人供应商，了解其从事废弃油脂业务的年经营规模、主要

客户情况、与朗坤环境公司的交易占比等；获取了主要个人供应商向其他客户的

部分销售相关文件，以确认其还存在销售给其他行业客户（如上市公司卓越新能）

的情况。 

(二)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公司按采购金额区间和个人供应商数量，说明了报告期内向个人供应商

采购废弃油脂的分层情况，与公司报告期的经营情况匹配； 

2. 公司报告期内个人供应商未成立公司开展相关业务主要是由于行业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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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长期以来的市场惯例，具有合理性； 

3. 主要个人供应商不是仅为公司服务，不存在公司前员工等情况，其主要

经营区域与公司现有运营项目所在区域大部分相符，李芳的废弃油脂收运范围未

包含广东省，但收运范围中湖南省永州市、郴州市距离公司深圳龙岗项目和广州

项目地理位置较近，运输距离适中，单车运费费用占货值比例很低，不影响销售

发运，另外其除向公司销售外，亦向华东、华北地区的生物柴油企业销售废弃油

脂，因此其与公司产生业务具有合理性； 

4. 公司向李芳、杨利伟、韩婧、杨湘红等主要个人供应商采购油脂价格的

差异情况主要受市场价格波动及废弃油脂品质差异影响较大，运输费对采购价格

影响相对较小，公司废弃油脂采购价格公允； 

5. 公司报告期内向个人供应商采购的废弃油脂采购数量与公司的生产、销

售数量匹配，匹配关系不存在明显波动。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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